
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113 年校內會考後多元入學行事曆 1130520 
時間 項目 重要行事 注意事項 

5 月 20 日(一) 五專優先免試 上午 9 時進行校內報名 報名表、報名費用、相關資料貼妥 

6 月 3 日至 10 日 優先免試 臺北市第二類優先免試志願選填 6 月 10 日(一)12 時前完成志願選填 

6 月 6 日 10:00 

至 11 日 17:00 
五專優先免試 五專優先免試志願選填 6 月 07 日(五)下午 15 時查詢成績及級距 

6 月 7 日(五) 

教育會考 發放會考成績單 會考成績單由學校統一發放 

基北免試 九年級適性宣導 輔導室辦理 

藝才班 藝才班甄選入學-校內報名 上午 9 時報名 

6 月 10 日(一) 優先免試 臺北市第二類優先免試志願表列印 學校統一列印，下午 14-15 時發放 

6 月 11 日(二) 

8 時繳交 
優先免試 臺北市第二類優先免試校內報名 上午 8 時至註冊組繳交報名表及報名費 

6 月 14日(五) 

特招職校 臺北/新北特色招生職業類科甄選入學放榜 上午 9 時由各招生學校自行公告 

產業特殊需求 產業特殊需求優先入學放榜 上午 9 時由各招生學校自行公告 

技優甄審 技優甄審放榜 請向輔導室資料組確認後續報到事宜。 

五專優先免試 全國一區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放榜 上午 9 時放榜，分發結果複查至當日 17:00 止 

6 月 17 日(一) 

 

優先免試 
臺北市第二類優先免試公告分發 

單科別進行線上登記 

上午 10 時公告分發序於各招生學校網站 

登記時間至 6月 18日(二)10時/11時公告錄取即報到；  

特招職校 台北/新北特色招生職業類科甄選入學報到 上午 9~12 時報到；6 月 18 日(二)11 時前放棄 

產業特殊需求 產業特殊需求優先入學報到 上午 9~12 時報到；6 月 18 日(二)12 時前放棄 

6 月 18 日(二) 

優先免試 
臺北市第二類優先免試多科別現場登記、撕

榜及報到 

9~10 時登記；10~12 時現場撕榜 (視同報到)； 

放棄報到當天 13~15 時 

五專優先免試 全國一區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報到 
14 時前向錄取學校報到，若要放棄也須於 14 時前完成

放棄 

6 月 19 日(三) 五專免試 校內報名 上午 9~10 時自行至註冊組繳交報名表及報名費 

6 月 19 至 21 日

12:00(三~五) 
特招考試 特色招生考試-個別報名 

基北區招生學校為『海大附中』、『中正高中』、『西松高

中』、『育成高中』 

6 月 21 日(五) 基北免試 免試入學網路正式選填志願開始 個別序位查詢及志願選填 12 時開始 

6 月 23 日(日) 特招考試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學科測驗 6 月 24 日(一)17 時成績查詢 

6 月 26 日(三) 
基北免試 免試入學網路志願選填 

請於 6 月 26 日(三)12 點前完成志願選填 
特招考試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志願選填 

6 月 26 日(三) 

14 時~15 時 

基北免試/ 

特招考試 
發放免試及特招志願表 

報名表為專用紙，請報名同學務必返校領取志願表，領

取方式再行公告。志願表須由家長及考生用藍黑筆並以

中文正楷簽全名，切勿任意塗改。 

6 月 27 日(四) 

8 時-9 時 30 分 

基北免試/ 

特招考試 
校內報名 上午 8 時-9 時 30 分依指定時間，返校繳交報名志願表 

7 月 5 日(五) 五專免試 寄發現場登記分發通知單 由各五專寄發至報名表之通訊地址 

7 月 9 日(二) 

基北免試 基北區基北免試放榜 上午 11 時於各招生學校網頁及校門口公告錄取名單。 

特招考試 特招考試分發放榜 上午 11 時於各招生學校網頁及校門口公告錄取名單。 

藝才班 藝才班放榜 上午 11 時公告於永平高級中學學校網站 

7 月 10 日(三) 
五專免試 現場登記分發 

詳細時間及地點請參閱各五專寄發之現場登記分發通

知單，攜帶通知單及身分證明文件前往辦理 

藝才班 藝才班甄選入學報到 依各班別辦理 

7 月 11 日(四) 
基北免試/ 

特招考試 
基北免/特招考試分發錄取生報到 9~11 時持身分證或健保卡及畢業證書至錄取學校報到 

7 月 15 日(一) 

基北免試/ 

特招考試 

基北免/特招考試分發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

資格申請截止 
已完成報到之學生如欲參加其他升學管道，請填寫「放

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親自送交錄取學校 
五專免試 錄取後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

➢ 請同學務必留意各項升學管道相關時間，依校內時程進行報名，並依錄取管道進行報到。 

➢ 各項升學管道志願填寫部分請與家長進行討論後填寫，志願表一經列印就不可再更改，請務必謹慎選擇。 

➢ 經「體育班」、「獨招」等管道錄取的同學，請務必領取「錄取證明」，繳交「不參加免試入學分發作業切結書」(基

北免試簡章附表七 P127)至註冊組。 


